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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一2022年5月20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

20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下午1:00一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

至下午3: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2031号钱江大厦2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4人，共计代表股份859,568,19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4.224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853,101,766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53.8167%。

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列席见证。

3.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

份6,466,42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4079%。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3人，代表股份73,347,21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62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6,880,79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219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6,466,42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4079％。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为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委托贷款安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53,748,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29%。 反对5,820,1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7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7,527,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2.0650%；反对5,820,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935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子公司浙江交工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257,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73%。 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控股股东浙

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对本提案的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257,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73%；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22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浙江交工申请注册发行2022年度永续中票和

普通中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59,478,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5%。 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257,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73%；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22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59,417,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4%。 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59,417,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4%。 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859,417,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4%。 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七）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59,417,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4%。 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859,477,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 反对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256,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58%；反对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24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59,405,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 反对10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184,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786%；反对10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381%；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833%。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257,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73%。 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控股股东浙

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对本提案的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257,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73%；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22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59,478,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5%。 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257,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773%；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22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

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558,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1979%。 反对2,788,7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公司

控股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 回避对本提案的表

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558,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6.1979%；反对2,788,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8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59,417,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4%。 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3,196,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40%；反对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227%；弃权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833%。

（十四）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14.01非独立董事申屠德进先生：获得选举票数859,392,394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73,171,

418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3%。

14.02�非独立董事李海瑛女士：获得选举票数859,392,395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73,171,

41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3%。

14.03�非独立董事张浈明先生：获得选举票数859,392,393股，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其中，获得中小股东的选举票数73,171,

417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3%。

根据表决结果，申屠德进先生、李海瑛女士、张浈明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高美娟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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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

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褚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号

公司综合大楼三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名， 代表股份330,

152,8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005%，其中：

2、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7名，代表股份328,

245,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256%。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股份1,907,3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749%。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 共7

名，代表股份1,907,3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749%。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通讯

视频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洪平先生和

樊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

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330,120,87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2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75,3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23%；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21%； 弃权2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55%。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330,120,67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75,1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18%；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21%； 弃权2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60%。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330,120,77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75,2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71%；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21%； 弃权27,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08%。

4、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30,147,77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2,2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26%；反对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330,120,97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26,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75,4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76%；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21%； 弃权2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03%。

6、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30,120,77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75,2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71%；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21%； 弃权27,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08%。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197,952,000股、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66,364,797股、褚建庚28,960,000股、褚浚16,544,000股、褚剑16,544,000�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3,782,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7%；

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2,1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4%；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21%； 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

8、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30,147,57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2,0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1%；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21%； 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

9、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30,147,57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2,0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726%；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10、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联股东范旭明993,770股、曾细华886,920�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 同意328,267,18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2,3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9%；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330,147,57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2,0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1%；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726%；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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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28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30,000.00万元人民币进行投资

理财，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可控的国债逆回购产品、金融机构固定

收益类产品和低风险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3月1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00万元购买了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收益凭证“收益宝” 1号产品。 现

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产品名称：广发证券收益凭证“收益宝” 1号

2、产品代码：GISFUT

3、产品类型：保本型固定收益凭证

4、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R1）

6、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2,000.00万元

7、产品认购日：2022年5月20日

8、产品起息日：2022年5月23日

9、产品到期日：2022年11月21日

10、产品期限：183天

11、年化收益率：2.78%

12、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广发证券的营运资金等。

13、收益计算方式：投资收益=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实际投资天数/365

14、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广发证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发行人提示的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风险、信

用风险、操作风险、信息技术系统风险、销售取消风险、协议变更风险、政策法律

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传递风险、本期收益凭证特有风险等理财

产品常见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结合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计划等情况，在授权额度内合理开展国债

逆回购产品、金融机构固定收益类产品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投资业务，并保证投

资资金均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2、公司财务中心为金融机构固定收益类产品、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的具体

经办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

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中心对公司进行的金融机构固定收益类产品、低风险理财产品

和国债逆回购产品的投资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审计中心负责审

查金融机构固定收益类产品、 低风险理财产品和国债逆回购产品投资的审批情

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收益情况等，督促财务部门及时进行账务处

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公司本次利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是为了提高公司闲置自有

资金的利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是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运作资金使

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需求适时寻求良好的交易时机以及投资品种，保证

收益的同时也能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不被占用， 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21年9月22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中信建投

收益凭证“固收鑫·稳享” 7161号产品，产品到期日2021年12月22日，已到期收回

本金及收益。

2、公司于2021年9月22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华鑫证券

“鑫鑫汇” 收益凭证710号产品，产品到期日2021年12月15日，已到期收回本金及

收益。

3、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方正证券

收益凭证“金添利” D159号产品，产品到期日2022年3月29日，已到期收回本金及

收益。

4、 公司于2021年10月19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安信证

券收益凭证-“安财富专享” 078号产品，产品到期日2022年1月18日，已到期收回

本金及收益。

5、 公司于2021年12月23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中信建投收益凭证“固收鑫·稳享” 7352号产品，产品到

期日2022年2月23日，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6、 公司于2021年12月23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华鑫证券“鑫鑫汇” 收益凭证724号产品，产品到期日2022年3

月16日，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7、公司于2022年1月5日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国债逆回购产品，截至本公告日，

国债逆回购产品余额为6,000.00万元。

8、公司于2022年3月10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磐石” 977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产品到期日2022年6月8日。

9、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的“鑫鑫汇” 收益凭证735号产品，产品到期日2022年6月8日。

10、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3,000.00万元购买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公司的“金樽” 2149期收益凭证产品，产品到期日2022年12月19日。

11、公司于2022年3月23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3,000.00万元购买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10868期产品，产品到期日2023年1月

17日。

12、公司于2022年4月6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中邮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的中邮证券金鸿江西机构定制1号收益凭证产品，产品到期日2022

年7月6日。

13、公司于2022年4月11日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购买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正证券收益凭证“金添利” D221号产品，产品到期日2022年9

月21日。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广发证券签订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证认购协议》；

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证风险揭示书》及《广发证券收益凭证产

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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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9日、

2022年5月21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9）。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原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安建超、张国华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资格， 公司将对上述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0,230股进

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99元/股；鉴于公司层面2021年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公司将对侯海军、王剑芳、郭振、邓荣荣、熊文保5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持有的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85,950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5.99元/股加同期

银行存款利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126,180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025%。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512,430,404股减少至512,� 304,224股。

注册资本金由512,430,404.00元变更为512,� 304,224.00元。

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章程》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

程序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

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

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

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

2022年5月21日至2022年7月4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9:00-17: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工业园小蓝中大道66号 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钟卉

联系电话：0791-85985546

联系传真：0791-85985546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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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73������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2-037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5月10日，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

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发布了《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及《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

2、 公司于2022年5月11日在公司办公现场张贴了关于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将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予

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2年5月11日至2022年5月20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

可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情况。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

异议。

（二）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

（含子公司）签订的offer� letter�或聘用/劳动/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

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2年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

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

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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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6日召开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5月7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0）以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1）。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为2022年5月24日， 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19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2年5月19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2年5月1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

）

1

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

30,615,600 16.99

2

刘咏平

12,596,800 6.99

3

罗瑞发

8,158,450 4.53

4

王丽娟

7,724,650 4.29

5

杨成

6,797,184 3.77

6

善丰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6,170,450 3.43

7

王明宽

4,905,800 2.72

8

李娜

3,942,550 2.19

9

蔡福春

2,375,700 1.32

10 #

孙剑波

2,041,512 1.13

二、公司2022年5月1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

）

1

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

30,615,600 19.55

2

王丽娟

7,724,650 4.93

3

善丰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6,170,450 3.94

4

王明宽

4,905,800 3.13

5

李娜

3,942,550 2.52

6

刘咏平

3,149,200 2.01

7 #

孙剑波

2,041,512 1.30

8

罗瑞发

2,039,613 1.30

9

杨成

1,172,459 0.75

10

#

基明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

基明王

牌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6,250 0.68

注：①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

股数量；②股东名称前标注“#” 的持有人为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③无限售条件股东“持有比例” 为其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数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总股数之比。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